
赵县人民检察院

2022 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为推动绩效管理工作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按照《赵县

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23〕

-10）的文件精神，我单位开展了 2022 年度绩效自评工作。

现就开展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为切实做好绩效自评工作，成立了由主管副检察长任组

长的绩效自评工作小组，对 2022 年度项目预算实施情况和

绩效目标进行了逐项自评。2022 年度我单位项目资金包括劳

务派遣费用、档案目标管理认证 5A 级标准、2022 年第二批

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-司法救助（冀财政法[2022]29 号）、

司法救助资金、2022 年第一季度抚恤金、补助经费、检察院

工作人员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、司法警察加班执勤补贴、

提前下达 2022 年省级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资金（冀财政

法[2021]63 号）、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

付资金（冀财政法[2021]62 号）、未成年人犯罪特色帮扶社

会管理爱护经费，共 11 个项目。

其中劳务派遣费用、检察院工作人员法定工作日之外加

班补贴、司法警察加班执勤补贴、未成年人犯罪特色帮扶社

会管理爱护经费四个项目为常年性项目，2022 年第二批中央



政法转移支付资金-司法救助（冀财政法[2022]29 号）、提前

下达 2022 年省级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资金（冀财政法

[2021]63 号）、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

资金（冀财政法[2021]62 号）三个项目为专项资金，资金来

源为财政拨款。经审计部门审核通过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劳务派遣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劳务派遣人员工资以及为

其缴纳保险，保证我院人员稳定，维护检察院各项事务顺利

进行；

档案目标管理认证 5A 级标准主要是用于建设数字档案

室，严格执行档案工作目标管理认定报备制度；

2022 年第二批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-司法救助（冀财

政法[2022]29 号）和司法救助资金两个项目主要用于救助司

法困难人群，维护司法公正；

2022 年第一季度抚恤金，主要用于支付抚恤金，保障我

院人员稳定，保障各项事务顺利开展；

补助经费主要用于补充日常公办所需，保障监察事务顺

利开展；

检察院工作人员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主要用于发

放检察干警法定工作日之外的加班补贴，可以保证检察院各

项检察事务的顺利进行，同时激励检察干警按时完成工作，

提高工作质量；



司法警察加班执勤补贴用于为司法警察发放执勤津贴

以及法定工作日之外的加班补贴，可以保证检察院各项检察

事务的顺利进行，同时激励司法警察按时完成工作，提高工

作质量；

提前下达 2022 年省级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资金（冀

财政法[2021]63 号）和提前下达 2022 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

转移支付资金（冀财政法[2021]62 号）为专项经费，主要用

于办案业务和办案装备购置，办案业务经费用于办理各类案

件所需经费开支，业务装备经费用于购置各类业务装备；

未成年人犯罪特色帮扶社会管理爱护经费主要用于保

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，保障未成年人在品德、智力、体质

等方面全面发展，培养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

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、发展权、

受保护权，参与权等权利，通过讲座等方式让未成年人了解

这些权利并保护好自身权利；

我院 2022 年度档案目标管理认证 5A 级标准项目资金未

支出，评价等级较差，是因为此项目工程量大，目前正在进

行中，尚未验收，因此尚未支付资金，下一步我院将积极推

进此项目进行；检察院工作人员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与

预期目标略有偏差，发放 6-7 月加班补贴，因加班补贴、检

察院办案津贴、检察官检察津贴改为工改保留补贴，8 月以

后不再有加班补贴；提前下达 2022 年省级基层公检法司转



移支付资金（冀财政法[2021]63 号）和提前下达 2022 年中

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（冀财政法[2021]62 号）与预

期目标略有偏差，主要是业务装备资金未及时支出，政府采

购实施较晚，年底未完成，待项目完成后，我院将及时支出

项目资金；其他项目完成较好。
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年初绩效目标，发现部分项

目年初绩效目标较好，部分项目年初绩效目标有偏差，需结

合实际合理设定项目以及项目绩效目标。
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通过绩效自评，发现部分项目年初绩效目标需完善，今

后在年初绩效指标设定上，我院将结合项目特点，合理设定

年初绩效目标。

对于 2022 年项目中存在的问题，我院将积极改进，确

保预算项目目标的完成，我院将继续强化项目资金的使用和

管理，确保不挪用、不挤用、不占用，并强化考核结果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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